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沈浑南市监处罚〔 2022 〕070号

当事人： 沈阳市浑南区乐水汇洗浴中心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袁建义                                                     

2022年8月25日，我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沈阳市浑南区乐水汇洗浴中心经营的露兰姬娜乳木果·丝滑雪嫩手膜包装上标注的成分与“化妆瓶监管”软件上查询到的备案证信息中成分内容不一致，存在标签瑕疵。我执法人员于2022年8月30日，对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沈浑南市监责改〔2022〕10-024号），2022年9月6日再次进行检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改正违法行为。
2022年9月8日，经主管领导批准立案。
2022年9月9日，我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下达了《询问通知书》，2022年9月9日，我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9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有露兰姬娜乳木果·丝滑雪嫩手膜在经营。
[bookmark: _GoBack]经查，当事人沈阳市浑南区乐水汇洗浴中心经营的露兰姬娜乳木果·丝滑雪嫩手膜，包装上标注的成分信息为“水、甘油、丙二醇、海藻糖、水解霍霍巴酯类、透明质酸钠、黄原胶、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铵/VP共聚物、泛醇、积雪草（CENTELLA ASIATICA）提取物、虎杖（POLYGONUM CUSPIDATUM）根提取物、黄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根提取物、牛油果树（BUTYROSPERMUM PARKII）提取物、光果甘草（GLYCYRRHIZA GLABRA）根提取物、母菊（CHAMOMILLA RECUTITA）花提取物、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叶提取物、茶（CAMELLIA SINENSIS）叶提取物、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甲基异噻唑啉酮、PEG-40氢化蓖麻油、香精”，化妆品备案证中的成分信息为“水、甘油、丙二醇、聚甘油-10、泛醇、黄原胶、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铵/VP共聚物、PEG-40氢化蓖麻油，苯氧乙醇、水解霍霍巴酯类、羟苯甲酯、海藻糖、香精、甲基异噻唑啉酮、透明质酸钠、积雪草（CENTELLA ASIATICA）提取物、牛油果树（BUTYROSPERMUM PARKII）提取物、黄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根提取物、虎杖（POLYGONUM CUSPIDATUM）根提取物、光果甘草（GLYCYRRHIZA GLABRA）根提取物、茶（CAMELLIA SINENSIS）叶提取物、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叶提取物、母菊（CHAMOMILLA RECUTITA）花提取物”，成分顺序不一致。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当事人经营该化妆品是从丁乐一经营的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210103MA0XU6NN1K）进行进货，共进50盒，每盒进价13元，货值金额650元。当事人依法提供了供货商资质、产品备案信息、检验合格报告等手续。但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将标签存在瑕疵的化妆品退回，未能改正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三份，证明案件来源及整改情况；
2.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其具备经营资格；
3.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其具备接受询问调查的权限；
4.执法记录录像刻录光盘一张（执法记录仪记录的音像资料一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承认其经营标签存在瑕疵的化妆品且拒不改正情况。 
6.供货商营业执照、化妆品备案信息、产品检验合格报告等材料，证明其销售的是合法产品；
7.产品标注的成分内容照片及备案证上的截图，证明违法的事实。
8.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证明责令改正的事实。
2022年11月3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沈浑南市监罚告[2022]10-024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陈述、申辩理由。
本局认为，当事人存在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行为，由我执法人员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违反了《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构成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行为。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应对当事人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按照《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编码Ln-hzpcf-003规定，裁量阶次“一般裁量基准：拒不改正的，处600元以上1400元下罚款”，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处罚：

罚款1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帐户名称：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22年11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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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两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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